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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级法官研修班 (第十五届) 

2019年 10月 22日 

 

陈卓楹 
 

香港城市大学司法教育与研究中心和法律学院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自 2009 年起合作举办中国法官课程，多年来

培育不少精英为业界效力。而中国高级法官法学博士课程(第七届)、中国

法官法学硕士课程(第十届)及中国高级法官研修班课程(第十五届)开班典

礼亦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在城大李达三叶耀珍学术楼李宗德讲堂顺利举

行。 

 

 
主礼嘉宾与第十五届中国高级法官研修班学员于开班典礼合照 

当日来自两地多位举足轻重的法律专家出席是次典礼，主礼嘉宾包括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冯文利女士、中联办法律部部长刘春华先生、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条约法律部副主任王晨先

生、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黄惠冲先生、香港律师会副会长陈泽铭先生、香

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儿先生、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建安先生、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及商业法讲座教授陈清汉教授、

及副院长林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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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利女士致欢迎辞时指出法官课

程打开了一扇内地与香港法律界共

通共融的窗口，搭建了一座彼此沟

通交流的桥梁。 

 

刘春华先生提出三个重点，希望与

新一届学员共勉之。第一，展现法

治的本领，在一国两制下，用法律

人的理性及睿智去看待及严判两地

法律问题；第二，积极促进两地交

流合作，取长补短，面向国际；最

后，把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严

以律己，为两地法治作更大贡献。 

 

陈泽铭先生表示法官课程为中港司

法交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

台。他亦希望这些课程可以办下

去， 促进两地之间的紧密合作，继

续为中港两地的社会繁荣做出贡

献。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儿先生

认为香港法律制度上虽有很多无可

替代的优势，不过过去数月社会发

生的动荡亦反映了不足之处，寄语

学员要肩负起社会和谐发展的重

任，好好保障人民权利，延续香港

这个「法律之都」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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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陈清汉教授感谢多年来支持

法官班的各个机构和个人。他也指

出法官课程代表着法学院致力与中

国司法部门合作，以促进世界级法

官的发展，培训出经验丰富的法

官，以公正而实际的解决方案应付

棘手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同时，他

也衷心祝愿法官们能在将来的法律

职业生涯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过去两星期，来自内地 1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2 名高级法官在香

港通过讲座和参观的形式，与本地法律界人士就普通法及香港法律体系等

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两地司法制度异同的认识。 

本次研修班期间，司法教育与研究中心为内地法官代表团就香港民事司法

与刑事司法安排了四次专题讲座。除了林峰教授的基本法核心及热点问题

介绍之外，署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杨振权法官以法官的角度向内地法官解

释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另外，律政司政府律师孙家熹先生、律政司法律

政策专员黄惠冲资深大律师、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谭耀豪先生、律政司

检控官伍永杰先生亦向高级法官学员讲解香港民事和刑事司法的问题 

研修班期间，法官学员亦在司法教育与研究中心与香港各司法机构的合作

安排下，探访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申诉专员公署、香港海

关、高等法院、终审法院、律政司、立法会、廉政公署、个人资料私隐专

员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惩教处及香港律师会。 

另外，司法教育与研究中心亦有幸邀请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顾

问庄仲希先生、高等法院上诉庭朱芬龄法官、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先生、外

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赵建凯先生、外交部驻港公署条约法律部主任周露

露博士及香港律师会副会长陈泽铭先生等与内地法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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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香港城市大学司法教育与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高级法官研

修班课程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圆满结束。学员们在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

与座谈会。参与者都十分投入，聚首一堂总结研修成果、提出意见和建

议。本次研修班课程学员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长沙知识产

权法庭庭长范登峰法官表示此行加深了其对基本法在香港实施情况的了

解，也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段学习研修经历，像《礼记·中庸》所述的那样，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与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儿先生交

流 

到访香港海关 

  

与香港律师会副会长陈泽铭先生交

流 

到访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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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先生交流 到访律政司 

 


